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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1956—1966年间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的演变  

http://www.crifs.org.cn  2008年12月16日  吴汉全 周艳娜 

摘 要: 1956—1966年间的中国财政金融政策演变,大体上以1961年1月执行国民经济“八字方

针”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以下放财权为中心的财政改革、开展金融体制改革的

尝试,但由于“大跃进”的推进而终以挫折而告终;之后,主要是围绕贯彻“八字方针”而进行的财政

金融的全面调整,在上收财权、调整中央财权、整顿税收管理、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和统一等方面取

得重大的进展,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研究1956—1966年间的中国财政金融政策演

变,对于研究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演变,对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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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财政金融在1956 - 1966 年间是在不断的改革与调整中进行的。1956年国家进入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财政金融方面出现了一些急需改革和调整的方面。因此,自1956 年开始,我国的财政金

融政策处于不断的调整之中。此后,虽然大跃进对已经开始的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带来诸多的负面影

响,使财政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些问题严重化,但自1961年国家对财政金融进行全面的调整,对国家整个

的经济恢复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以下放财权为中心的财政改革 

我国的财政金融体制形成于建国初期,在国民经济恢复和三大改造时期更发展为高度集中的特

征,这在当时是极为必要的,而且事实上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但这种高度集中的财政金融体制与正

在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因而改革业已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财政金融体制也就成为必

须。因此, 1957年国务院先后颁布了一系列的改革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对当时的财政有重要的影

响。这次改革的主要内容是: 

1.逐步改革预算体制,扩大地方财力。在中央和地方关系方面,过去是先确定地方的支出,然后按

支出划给一定的收入,这种划分每年一次,即“以支定收,一年一变”。国务院于1957年11月颁布了

《关于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决定从1958年开始,“统以一九五七年度预算所列的地方收入和

地方支出数字为根据”来确定划给地方的收支项目和分成比例,确定以后则3年不变;在3年内,地方可

以根据收入情况安排支出,这种预算体制主要是为了“使地方有一定数量的机动财力来安排自己特殊

的支出,进一步发挥组织收入、节约支出的积极性”。[ 1 ] ( P676 - 681) 1958 年的预算体制改

革是一次比较大的改革,原定3年不变,但是只执行了1年,第二年就变了。原因是,这一年在工作指标

上发生了高指标、瞎指挥的严重错误。为了适应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的形势,中共财政在更大程度上下

放了财权。1958年9月,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相应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

几项规定》[ 2 ] ( P119) ,决定从1959 年起实行“总额分成,一年一变”的预算体制。所谓总额分



成,就是地方的总收入和地方的财政总支出挂钩,以省为单位,按收支总额计算一个分成比例,即地方

财政总支出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作为地方总额分成的比例;所谓“一年一变”,就是地方当地的

财政收入指标、分成比例和补助数额,由中央每年核定一次。 

2.改进农村财政管理体制。1958 年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适应人民公社化的形势

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定》,对农村的财政贸易体制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财政包干的

办法,也就是实行“两放、三统、一包”。“所谓两放,就是下放人员,下放资产”;“所谓三统,就是

统一政策,统一计划,统一流动资金的管理”;“所谓一包,就是包财政任务”。[ 3 ] ( P667 - 668) 

这就是说,把农村的财政机构,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领导;单位的人员和财产,一律归公社管理使用;下

放企业的利润等收入统一计算,在扣除开支后,由公社按收支差额,包干上交国家。农村财政贸易体制

的改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既可以保证国家各项财政经济政策的全面贯彻,又有利于地方在执行政

策的条件下机动地处理业务;既可以保证国家统一计划的执行,又有利于地方对各方面活动作全面的

管理和安排;既可以保证国家的财政收入,又有利于充分发挥地方发展生产、增加积累的积极性。 

3.国营企业实行利润留成制度。1958 年5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实行企业的利润留成制度的几项

规定》,决定将企业实现的利润,按照一定的比例留给企业,由企业在规定的范围内自行安排使用;企

业留成部分“根据大部分用于生产,同时适当照顾职工福利的原则”进行使用。[ 3 ] ( P335)企业

利润流程制度的实施,有助于发挥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于促进企业增产节约、加强经济核算、

改善财务管理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4.基本建设投资实行包干制度。1958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基本建设财务制度的几项规定》

[ 4 ] ( P10) ,规定各单位对于工程的投资资金没有用完的,国家不再年终收回,而是将资金转到下

年再用。这项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基本建设的投资实行包干,提高建设单位使用基本建设资金的主动

性,鼓励各单位节约使用资金。 

5.进一步简化税制,扩大地方的税收管理权。首先是简化税制,简化征收办法。1958年3月,中央

采取“在基本上保持原税负的基础上,简化税制”的方针,决定减少税收的种类,把商品流通税、货物

税、营业税和印花税等四税合一,叫做工商统一税;简化征税办法,“工业品在工厂一般只征一道统一

税,对于全能工厂生产的中间产品(例如既制造自来水笔,又制造笔杆、胶囊的工厂,就是全能厂,这些

工厂,自制自用的笔杆、胶囊等产品,称为中间产品) ,除了棉纱、酒、皮革等税源比较大、生产比较

集中的极少数产品以外,一般都不再征税”;发挥税收奖励协作生产的作用,对于非全能厂之间相互协

作生产的中间产品,“给以免税的照顾”;“在工厂征收的统一税,一律按照工厂的销售价格计算税

款,废除过去按照商业批发牌价计算税款的办法”;“主要产品原则上一种产品规定一个税率;其他产

品,凡是原有的税负大体相同的,可以几种产品规定一个统一的税率”。[ 3 ] ( P216 - 217)这次简

化税制,不仅改变了过去对一个企业同时征收好几种税的情形,而且也改变了同样一种税收在一个产

品从原料到成品的过程中先后征几次税的状况,同时也使过去那种税款与销售脱节的现象得以克服,

有助于企业进行经济核算。其次是扩大地方税收管理权利,发挥税收在发展地方经济中的作用。1958

年6月,国务院发布《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确定税收管理体制“改进的原则是:凡是可以

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负责管理的税收,应当交给省、自治区、直辖市管理;若干仍然由中央管理的

税收,在一定的范围内,给省、自治区、直辖市以机动调整的权限;并且允许省、自治区、直辖市制定

税收办法,开征地区性的税收。”[ 3 ] ( P269)这个文件按照《改进财政管理体制的规定》,还对于

省、自治区、直辖市可以实行减税或者免税的范围以及可以实行加税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允许

省、自治区、直辖市在农业税、盐税等方面有调整的权利,以及在开征地方土特产、副业产品税等方



面的特殊权利。《关于改进税收管理体制的规定》适应了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已经完成以后进行生

产和建设的形势,也是与正在进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工业、商业管理体制已经改进的实际相符合的,有

利于省、自治区、直辖市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按照当地的实际情况来更好地运用税收这一工具,在发

展生产的基础上来开辟财源,增加积累。 

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经济建设有了新的发展,为了能使地

方因地制宜地发展经济文化事业,也有必要扩大地方的财权和增加地方的财力,发挥财政在地方经济

建设和文化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这次改革财政管理体制,以下放财权、增加地方的积极性为主要内

容,从经济建设和历史发展的进程来看,虽然是有利也有弊,但总体来说利是主要的。把适宜由地方管

理的财权下放给地方,对于调动地方的积极性和促进全国各地生产的发展是有必要的;适当地增加地

方的机动财力,有利于地方因地制宜地安排本地区的经济建设和文化事业。因此,上述一系列的财政

体制改革的方案,都有可取之处,特别是在开始执行的时候,都起过良好的作用。这是应该予以肯定

的。 

这次财政金融改革实际上是试图改变“一五”期间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财政经济体制,给地方以更

多的财政自主权。但是,由于1958 年的“大跃进”的开展,财政改革中的一些不好因素成了“大跃

进”的基础,并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由于财政体制改革的准备工作不充分,相应的管理体制不健全,

全面性的财政改革一齐铺开,一时使得各级财政管理较为混乱,出现任意侵占国家财产和擅自挪用公

款的现象,也出现了财力浪费的现象。最典型的是,下放财权给地方,使可使用的有限资金分散,导致

预算外的资金急剧膨胀。如1957年为26.33亿元, 1958 年为55.99 亿元, 1959 年为96.55亿元, 

1960年为117.78亿元。[ 5 ] ( P81) 又由于过多地下放财政,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央的财力,造成了

比较严重的赤字。 

二、开展金融体制改革的尝试 

1956年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以后,国家力图进行金融体制的改革,理顺金融工作的各种关系,使

金融更好地为社会经济建设服务。于是自1957年开始,国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对“一五”期间

形成的金融体制进行改革。这次金融体制改革以精简银行机构、人员以及下放信贷计划管理权限为

主要内容。 

1.精简银行机构与人员。1957 年整风运动后期,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决定从1957年12月20日起,全

国银行系统进入以精简机构、下放干部为中心内容的整改阶段。在精简的过程中,对农村财政贸易体

制实行机构下放、计划统一、材质包干的办法,许多银行下放了50%的工作人员。精减银行机构与下

放银行工作人员,对于解决银行机构庞大、层次重叠的问题,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次的消减,也削

弱了银行本身的作用。就实际情形而言,当时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的作用本来就有限,而这次削减使

银行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作用更加削弱。 

2.下放信贷管理权限。1958年,在“大跃进”的推动下,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信贷体制改革,下放

信贷管理权限。这样做,是为了发挥人民公社管理流动资金的作用,调动地方挖掘资金潜力的积极

性。具体办法是,“存贷下放”与“全额信贷”。这次信贷资金管理体制的重大变革,不仅对国家的

金融管理制度而且也对当时的社会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次下放信贷管理权限的改革,总体来看是不成功的。这种“存贷下放”的做法,违背了经济规



律,破坏了信贷制度的严肃性,出现了“需要多少就贷多少,什么时候需要,就什么时候贷给”的现象,

造成了滥贷滥放、贷款不能按期收回的现象,结果是助长了计划外的基本建设规模的盲目扩大,引起

货币发行过多、物价上涨等经济问题,导致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全额信贷”虽是银行信贷管理体制

的一次改革尝试,但由于强调“跃进再跃进”,废除了一些必要的规章制度,失去了对贷款工作的应有

的压缩,其结果是信贷变成只管发放贷款,只讲支持的行为,而银行贷款也就成了企业补充资金的唯一

来源。这样的“全额信贷”,导致信贷的口子越来越大,为基建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其他财政开支的增

长开了方便之门,由此货币发行迅速增加。如此,全额信贷的改革尝试只能以失败而告终。 

对于金融体制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党和政府也是有所注意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下旬召开的武

昌会议上,开始觉察到“大跃进”所出现的问题。从这年冬天以后,中央对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

进行了调整,其中对财政方面,提出要加强对流动资金和信贷资金的管理,强调要划清基本建设投资和

流动资金的界限,并且要求对过去财政资金账目进行一次清理。但由于处于“大跃进”的情形下,经

济工作中急于求成思想的不断增长,没有能使金融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得到解决。值得注意的是,在

“大跃进”的过程中,由于基建规模过大,职工增加过多,造成财政连年大量赤字。1958 - 1960年财

政赤字高达169.4 亿元,为财政收入的11.7%。[ 6 ] ( P445)财政收支不平衡,只好用多发人民币的

方法来弥补,这又导致货币发行量过大的问题。1960年流通量达96亿元,比1957年多出43亿元,增加近

80%。于是,就发生了建国后的第二次通货膨胀。 

三、财政金融的全面调整 

由于国民经济出现的跃进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困难,国家提出“八字方针”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

整。其中,对金融财政所进行的调整,力度也较大。单是1962年上半年,就下发了《关于切实加强银行

工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1962年3月10日) 、《关于进一步压缩和控制社会集团

购买力的紧急通知》( 1962年3月31日) 、《批转财贸办公室关于一九六一年财政信贷执行情况和一

九六二年如何实现中央“当年平衡,略有回笼”方的报告》(1962年4月20日) 、《关于严格控制财政

管理的决定》( 1962 年4 月21日)等一系列文件,全面地开展了财政金融的调整工作。 

1.上收财权。财政工作的调整,是随着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进展而分阶段进行的。1961年的国家

财政工作,以上收财权为中心进行初步调整。针对1958 - 1960年财政体制中出现的问题,中央财政部

党组在1960年12月31日向中央提出《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加强财政管理的报告》[ 2 ] ( P129) 。根

据这个报告和其他相关文件,具体的工作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的: 

(1)调整财力分配结构。当时财力分配结构最为突出的矛盾是货币发行量过大,老百姓拥有的货

币量增大,因而社会集团购买力强劲,而可供的社会物资有限,造成市场供应非常紧张。对此,国家调

整财力分配结构的主要措施是:首先,压缩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社会集团的购买力1960 年约为8118亿

元, 1961为54亿元, 1962年为43亿元。[ 7 ] ( P275)其次,清理资金,冻结存款。再次,实行少数商

品的高价政策, 做到“当年平衡, 略有回笼”。这些措施,抑制了社会集团的购买力,稳定了市场的

物价,使供求关系大致趋于稳定,从而调整了社会财力的分配结构。 

(2)加强对预算内和预算外的资金管理。国家通过一系列的措施,提高中央在预算中的领导地位,

适当集中财权,加强预算工作,控制支出的额度,使财权过于分散的现象有所改变。 

(3)加强企业的财务管理。这方面的主要工作是,国家加强对企业财务工作的管理,积极地改进基



本建设的财务管理,同时也努力改进城乡人民公社的财政管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明确规定城乡人

民公社中属于国家财政收支部分,实行“收入分项计算,分别上交;支出下拨,包干使用,结余归社”的

办法,对收入和支出分别进行管理。上述这些改进措施,都是有利于中央上收财权的,因而使中央直接

掌握的财政收入不断增大,从而对扭转国民经济的困难局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2.全面调整中央财权。1962年开始,国民经济进入全面调整阶段,财政调整工作必须服从和服务

于经济调整工作。由此,财政调整工作围绕着巩固中央财权的目标而全面地展开。其主要措施: 

一是把好财政关。把好财政关,这是1962年全面贯彻“八字方针”的一年所提出的重要要求。所

谓把好财政关,即坚持收入按政策,支出按计划,追加按程序,是财政部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一

项重要任务。只有这样做,才能保证国民经济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 

二是压缩预算外开支。1962年4月20日,财政部发出《关于地方财政的一切预算外开支纳入国家

预算后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规定地方财政的预算外资金,包括工商税附加等等都要纳入财政总预

算,实行统一管理。实行统一管理后,地方预算外开支被大大削减。1959年地方财政预算外资金为

35.39亿元, 1960年为23.39亿元, 1962年为20.5亿元, 1963年为7.19亿元。[ 5 ] ( P81) 

三是缩小地方财权和财力。为了巩固中央财权,中央于1964年进一步缩小地方财权,收回原来属

于地方的部分财权,提升了中央财权对地方财权控制的力度,保证中央财权的集中和统一。由于中央

对财经工作强有力的领导,全面调整中央财权取得显著的成效,国家对经济工作的宏观调控能力也进

一步增强。正是经过全面调整和继续调整,国家的财政状况取得根本的好转,为经济工作的全面调整

作出了贡献。 

3.整顿税收管理。税收不仅对增加国家财政收入有其特别重要作用,而且可以发挥调节经济活动

的作用。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就必须整顿税收管理。中央整顿税收管理是与上收财权配套进行的,其

重大措施主要是: 

(1)加大对税收的征管权,完善税收管理制度。在1964年以前,工商统一税、牲畜交易税等都属于

地方固定收入。国务院在1964年1月17日发布的《关于1964 年预算管理制度的几项规定》中,把这几

种税收作为中央和地方的总额分成收入,分成比例是一年一定。国家参与收入的分成,使得这些地方

的税收征管权进一步缩小。 

(2)改革税制。由于税收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同时又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因而要保证

税收的合理性和发挥税收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就必须根据不断变动的情形来不断地改革税制。尤其

是在经济调整时期,改革税制更应该如此。中央在改革税制方面主要做了下述两方面的工作:首先,改

革农村的税制。为减轻农民负担,扶持农业的发展, 1961年6月17日财政部提出并经中央批准,对农业

税的税率作了下降的调整,规定“农业税的实际负担率,即农业税正税和地方附加的实际税额占农业

实际收入的比例,全国平均不超过百分之十”[ 8 ] ( P493) 。1964年1月4日,国务院在批转的财政

部《关于改进农村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工商税征收办法的规定》中,对如何改革作了具体说

明,规定基本纳税单位由过去的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对于核算单位自产自用的农、林、牧、渔产品

一般不征收工商统一税,基本核算单位直接为农业生产的产品(如化肥、农药、兽药、小农具等)也可

以不征税。[ 9 ] ( P27 - 28) 经过改革,使农村税收制度更为合理。1959 年农牧业税为33.01亿

元, 1963年降为24亿元。农业恢复和发展以后, 1966年上升为29.55亿元。其次,改革工商税制。为



了配合一些商品实行高价政策和促进集市的贸易,国家对一些闲散经营的小商户征收税,规定对那些

获利大的合法的商户可以多征税。通过这项政策,国家一方面增加了税收,另一方面又调节了部分商

品的生产和销售,达到了促进贸易、活跃市场的目的。 

国家采取一系列税制政策和措施,其效果是十分明显的。一是加强了中央对全国税收的领导权,

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二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了农民的税额负担,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

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三是调整了小生产商品的生产和流通,活跃了农村的集市贸易。所有这些,对于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4.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1958 - 1960年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各种

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要执行国民经济的调整方针,就需要发挥银行在调节国民经济的作用,特别

是需要银行在货币政策、信贷政策等方面予以支持。而在“大跃进”期间,银行工作出现了一系列的

重大失误,使得银行的作用与功能被大大削弱,结果是货币流通的严重不正常,危害了国民经济的健康

发展。最典型的情形是, 1958年以后市场上商品短缺的现象日趋严重,吃穿用等各种消费品供不应

求,社会集团购买力强劲,但此时的货币发行量却直线上升,银行未能在生产与消费关系的调节中发挥

应有的作用。就货币发行量而言,1960年末是95.9亿元,比上年增加23.8亿元,增加幅度为33% ,而当

年社会商品的零售额只比去年增加9.2%; 1961 年末货币发行量是125.7 亿元, 比上年增加29.8 亿

元, 增加幅度为31%[ 5 ] ( P81) ,而当年社会商品的零售额却比去年减少12.8%[ 10 ] ( P329) 。

据估计,这一时期,多发了六七十亿元的票子。 

“大跃进”时期所出现的通货膨胀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而银行工作的失误是重要方面。当时商

品严重短缺,货币发行过多,势必导致了物价上涨。加上这个时期对外贸易上欠债,多发了六七十亿元

的票子,这些都是通货膨胀的表现。又由于1958年基建投资过多,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造成

农产和其它日用品的极度匮乏;再加上财政的赤字和滥放贷款,成了通货膨胀的直接原因。财政收支

出现大量赤字: 1958年财政赤字是21.8亿元, 1959 为65.8 亿元, 1960 年为81.8亿元, 1961 年为

10.9 亿元。[ 10 ] ( P395) 在“银行工作跃进再跃进”的形势下,银行在信贷资金供应上提出“什

么时候需要,什么时候给”的错误口号,使得信贷规模严重失控,贷款余额急剧上升。由于上述种种原

因,迫使银行大量发行货币,结果从1958年起,连续3年的货币量猛增,使金融工作出现危险的局面。如

此,国家就必须及时地对银行工作进行全面调整。 

为了贯彻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扭转金融工作的被动局面,

发挥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了《关于迅速充实银行、财政和企

业、事业部门的计划、统计、财务、会计、信贷、税务人员的紧急通知》、《关于切实加强银行工

作的集中统一,严格控制货币发行的决定》(统称《银行六条》)等文件。《银行六条》是极其重要的

文件,其主旨在于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统一,强化银行的管理体制,积极地发挥银行的运作功能,提高

银行工作人员的政策水平与业务能力,有力地控制货币的发行量,使银行在促进国民经济的调整中发

挥积极作用。在具体实施和贯彻《银行六条》的过程中,中央实施了集中货币发行、严格控制货币发

行、集中信贷管理以及对银行进行垂直领导等措施,取得较为显著的成效。总的来看,《银行六条》

的贯彻和执行,得银行端正了工作方向,加强了银行队伍建设,强化了国家对银行工作的监管,使得在

“大跃进”中被削弱的银行在职能和作用方面得到了显著加强,货币流通量也开始减少。因此,银行

工作的集中和统一,对国民经济的调整和整个国家经济的有序运行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总之, 1956—1966年间的中国财政金融政策演变,大体上以1961年1月执行国民经济“八字方



针”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之前主要是以下放财权为中心的财政改革,开展金融体制改革的尝

试,其初衷在于探索适合社会主义阶段的财政金融体制,虽然也有一些成功的方面,但由于“大跃进”

的推进而终以挫折告终;之后是围绕贯彻“八字方针”而进行的财政金融的全面调整,在上收财权、

调整中央财权、整顿税收管理、加强银行工作的集中和统一等方面,为国民经济的调整作出了积极的

贡献,有力地发挥了财政金融政策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于今而言, 研究1956—1966年间中国财

政金融政策的演变,对于进一步认识党和政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艰辛历程,对于认识财政金融

政策演变在经济建设中的突出地位,对于揭示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主体特征及其趋势,是有积极意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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